附件一：
沈阳应用生态所IP申请表
 
	内
容
	收费办法：每注册入网账户流量使用费 50 元/月，定额流量为 5G/月；
超出月额定流量部分另行收费，计费标准为 0.05 元/M，即50 元/G。以上流量统计均为下行单向流量；
计费时段为每月 1 日 0 时至当月最后一天 24 时。局域网流量由专业计费
系统自动统计。

	网络用户必须遵守以下规定：
1． 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行政规章制度。
2． 不得利用网络从事犯罪活动；不得干扰其他网络用户、破坏网络设施、散布病毒等。
3． 不得访问反动、淫秽等国家禁止的网站。
4． 按时交纳费用。
5． 进行IP地址绑定的用户，凡出现与此主机相关问题者，由申请人负全责。
6． 不得私自改动IP地址，如影响其他人使用，经查实，将被切断网络连接。违规使用他人IP地址者将双倍收取入网账户流量使用费，取消5G定额流量，并且承担被盗用者网络使用费。
用户如违反以上规定，将接受处罚，直至承担法律责任。


	用

户

信

息
	
申 请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部门/学科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管理部门签字：

附：
职工由人事处签字
学生由研究生部签字

	
	
	申请部门/学科组负责人
签字：



申请日期：		年		月		日
<< 用户保留信息 >>
	用户保留信息：
账号：___________________  密码：               （自行修改）
IP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    子网掩码：255.255.255.      
网关： ___________________ 
DNS服务器：159.226.8.7    
备用DNS：159.226.8.6
进行IP地址绑定的用户，凡出现与此主机相关问题者，由申请人负全责。
申请人持有对IP的合法使用权，遇到IP、账号盗用情况请致电83970324 
[bookmark: _GoBack]更多帮助请下载http://iae.cas.cn 



